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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增辉
女，1968年4月生，汉族，河

南郑州人，现任北京市惠诚律
师事务所郑州分所主任。

推选理由：2012年，史增辉
参加了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会同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
司、司法部法律援助工作司、团
中央青年志愿者工作部、司法
部法律援助中心、中华全国律
师协会联合开展的“1+1”中国
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作为西
藏墨竹工卡县有史以来的第一
位律师，史增辉走遍了墨竹工
卡县的每一个乡镇，宣传交流
普法、帮助培训人民调解员和
进行法律援助，开展各种形式
的法制教育，举办法律培训、讲
座11场，累计有3300多人参加，
离开服务地一年以后，当地司法
局长还打来电话感叹没有人能
再开展这样的普法活动了。

援藏归来，史增辉继续践
行公益活动。2013年9月，史增
辉组织成立“郑州市公益律师
团”，并在 2014 年首个“国家宪
法日”到居民社区、街头公园进
行宪法宣传；2015年 3月，在郑
州市“温暖回乡路，共铸留守情

——2015年春运期间关爱外来
务工人员志愿服务”活动法律
援助专场，史增辉律师带头并
会同律协组织28个律师事务所
200多名志愿者律师参与。

成绩：史增辉先后荣获“西
藏法律援助突出贡献律师”奖，以
及司法部颁发的“1+1中国法律
援助志愿者行动2012年度优秀
志愿律师”奖。2014年荣获“郑
州市十佳律师”称号，2015年当
选“郑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卫士”。

宋蕾
女，汉族，1980年11月出生，

法律硕士，中共党员，2000年10
月任中原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科长。

推选理由：“朝八晚十”是宋蕾
工作的常态，即使怀胎十月，也
未请过一天假，有次加班，她直
到工作结束时才发现羊水已流
尽，送医院急诊手术后，母女幸
得平安。即使孩子还在哺乳期，
她也依旧是全科最后一个回家。

两年多来，宋蕾审查起诉的
1000余起案件的起诉准确率、有
罪判决率均达到 100% 。申某盗
窃案，本是一起简单的小案件，在
审阅卷宗时，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但在申某交代犯罪经过时，说
的事情经过和细节与之前的供述
有出入，她就针对具体不同点发
问，申某的吞吐，让她敏锐地感觉
到，这个案件有蹊跷，于是她将矛
盾点列举出来，通过沟通了解，申
某终于说出实情，车是他的一个
朋友偷的，让他骑过，但因吸毒，
怕被强戒，于是主动说了这起事，
最后，申某被释放，而真正的犯罪

嫌疑人被绳之以法。
成绩：宋蕾2002年被河南省

检察院评为“优秀检察干警”，
2007 年被郑州市评为优秀公务
员，2009年荣获郑州市“政法系统
先进个人”，2012年被共青团郑州
市委评为“优秀青年卫士”。她带
领的公诉科在全市考评中均进入
先进行列，2013年郑州市检察院
授予公诉科集体三等功。

王爱敏
女，汉族，1963年10月出生，

大专学历，现任管城回族区城东
路街道办事处郑汴路社区人民调
解委员会专职人民调解员。

推选理由：2007年，退休后的
王爱敏做起了一名专职人民调解
员，在这 8 年中，她逐渐从一个门
外汉成为调解纠纷的行家里手，
凭着对工作的挚爱，她总结出一
套以诚取信、调解为民的调解宗
旨，以热心、耐心、细心为调解核
心，以“面对面”“背靠背”和利用
第三方介入为主要调解方法的调
处模式，释法说理、持之以恒地对
待每一件纠纷。

前不久，郑汴路社区 39 号院
某住户，因楼上渗水到楼下，两次
协商维修，在维修的过程中，楼上
冯先生的卫生间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物业给予的补偿与冯先生的
损失相差甚远，而且没几天，又开
始渗水，在二人再次协商未果的
情况下，楼下的李女士一怒之下
断了楼上冯先生家的水，造成冯
先生家27天没水喝，为此，冯先生
踹过李女士家的门，还惊动过
110。最后，王爱敏来了，在反复
上门调解的过程中，她找来了维

修人员制定方案，硬是靠着这股
韧劲儿，感动了双方当事人，使双
方达成了调解协议，楼上有了水
欢天喜地，楼下不渗水喜笑颜开，
从此，楼上楼下的邻居重新和睦
相处。

王爱敏认为，对每件事都能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就可以做
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没
有解决不了的纠纷，没有化解不
了的矛盾。

成绩：王爱敏多次被评为先
进人民调解员，2013 年被评为郑
州市首席人民调解员。

王俊峰
男，1976年2月出生，汉族，

中共党员，法律本科学历，现任
岳村人民法庭庭长。

推选理由：民事案件烦琐
且细碎，调解起来很费功夫，
王俊峰凭借多年工作经验，探索
出庭前、庭上、庭后三步“链式”
调解机制，找准当事人之间的利
益平衡点，说情说理说法，不放
过任何机会进行调解，实现息诉
止争，大大提高了调解率。

在原告梁某、李某夫妇状
告其5个子女赡养纠纷一案，两
原告系 80 高龄的老人，因子女
相互推诿赡养致老人无家可
归、衣食无着。王俊峰接到此
案后立即通知其 5 个子女到庭
应诉，逐个做思想工作，提出切
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最后终于
说服两位老人与其 5 个子女握
手言和，达成赡养协议。然而
王俊峰并没有就此结案，老人
的子女是否已按协议履行赡养
义务？老人回家后生活得怎
样？为弄清这些困惑，王俊峰
在中秋节前夕专程进行了回
访，当看到两位老人被其子女
悉心照顾时，悬在心中的疑虑
终于放了下来。

在审判工作中，王俊峰忠
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自觉把好金钱关、人情关、
权势关，自觉接受监督，自参加
工作以来没有违纪情况发生。

成绩：王俊峰 2008 年度被
新密市政法委授予“十佳政法
干警”荣誉称号，2010年度被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打黑
除恶”专项活动先进个人，2012
年 4 月被评为新密市“先进个
人”、新密市“十佳政法工作
者”，2013年 2月荣立个人三等
功，2014年3月被新密市政法委
评为“先进个人”，2013 年至
2015年连续三年被新密市法院
评为“办案能手”。

王利盘
男，汉族，1981年 8月12日

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4 年 4 月参加公安工作，一
级警司，副主任科员，现任郑
州市商城路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副大队长。

推选理由：刑侦工作辛苦
劳累，王利盘却从不挑拣，总是
主动揽工作，秉公执法。为侦
破案件酷暑深夜蹲守玉米地被
蚊虫叮咬全身，寒冬腊月每晚
蹲守坟地整整一周。

作为刑警，王利盘经常工作
到夜间一两点，睡得最晚，起得
最早。遇到大案要案经常三四
天不睡觉，十几天不回家。孩子
年幼，思念孩子时让家属送孩子
到警局，短暂相处后继续工作。
王利盘同志把“负责、担当、拼
搏”六个字作为自己工作的准
则，只要有任务，就无条件地想
尽一切办法完成，负责起来；该
自己做的事情无条件接受，担当
起来；有困难的想办法解决，承
担起来。他经常逢年过节都在
外抓捕嫌疑人而无法与亲人团
聚，却毫无怨言，只为履行职责，
保一方平安。

成绩：王利盘参与命案侦破

30 余起，侦破省厅、市局督破案
件20余起，直接参与抓捕犯罪嫌
疑人200余人。警务体制改革以
来，王利盘和其他干警一起共刑
拘违法犯罪人员 700 余人，抓获
逃犯 120 余人，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 900 余起，打掉 3 人以上犯罪
团伙28个，其中社会影响巨大的
犯罪团伙如：钢珠枪袭击公交车
案件、未成年人系列抢劫案、跨
省特大入室盗窃案等共6个。

王琼
女，汉族，1981年1月出生，

研究生学历，现任惠济区人民检
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科长。

推选理由：为了让法治的力
量影响更多孩子，王琼和同事们
一起编写法律知识手册，自导自
演微电影，开通微信、微博，研发

“和风恵济”手机软件，呼吁全社
会关注、关爱未成年人。她希望
自己成为一名守护者，呵护孩子
平安、幸福、快乐的人生。

8 岁的欣欣和 9 岁的小佳是
一起猥亵儿童案的被害人，因为
孩子年龄太小，所以在审查逮捕
阶段，王琼只和她们的妈妈见了
面。问及发生在孩子身上的遭
遇，妈妈们泪如雨下，称从来没有
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孩
子的身上，原以为把孩子带在身
边，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就会
让孩子幸福、快乐，谁知道邻居家
的陌生爷爷会对孩子做出如此不
堪的事。面对天真可爱的孩子，
王琼心痛至极。在案件办理的同
时，她和同事制订了未成年被害
人司法救助办法，帮助两个孩子
的家长联系了法律援助机构争取
民事赔偿，还联系了心理矫正机
构对孩子定期进行心理辅导，帮
助孩子尽快走出人生阴影。

“面对特殊的工作对象，不仅
要会办案，还要会教育、会疏导，
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慈悲之心对
待每一名犯罪嫌疑人。挽救一个
孩子，救赎一个家庭，平复一颗受
伤的心灵，以法治的力量撑起一片
蓝天，是每一名未检工作者的最高
的理想。”这是王琼的肺腑之言。

成绩：王琼两年来随宣讲团
赴河南郑州、周口、商丘和新疆
哈密等地宣讲，万余公里行程，
50 余次宣讲，荣立个人三等功，
被评为河南省检察机关优秀法
制宣讲员。

王卫东
男，1966 年 11 月出生，汉

族，中共党员。2002年4月建队
伊始加入二七区巡防队，历任五
里堡巡防中队王立砦分队队长、
区督察队员，现任一马路治安巡
防中队中队长。

推选理由：2013年11月5日
凌晨，下着蒙蒙细雨，一马路社
区有对常年有病的老夫妻，妻子
突然高烧，老伴在万般无奈的情
况下拨通了王卫东的电话。他
立即踏着泥泞赶往老人家中，就
近请来了医生，经过点滴注射治
疗后，老人的烧退了。当王卫东
付完医疗费走出他们家门时，天
已大亮。截至目前，一马路巡防
中队为民服务做好事已累计
5300余件。

2009年 8月，王卫东到一马
路巡防队后，了解到陇海大院脑
瘫女孩赵怡君多年来得到了巡
防队员的照顾和帮助，心中非常
感动。为更好地将爱心传承下
去，他召集一马路全体巡防队
员，为小怡君的日常生活料理进
行了细化和量化。7 点 30 分起
床，10点推出去晒太阳，21点 30
分休息，并将此作为陇海大院
社区分队的一种交接班制度。

对各社区凡有病日常生活料理
艰难的孤寡老人，早、中、晚班
的队员，每班至少登门探访两
次，探访情况要详细记录，接班
人员要签字。这一切，系统地
融入了一个集体的爱心和一个
中队长的细心。

成绩：王卫东先后 3次被郑
州市政法委授予“十佳”巡防队
员。陇海大院社区脑瘫女孩赵
怡君与一马路巡防队员 8 年的
感人故事，于2010年4月经郑州
日报、郑州晚报等多家电视新闻
媒体报道宣传。

杨景慧
男，1979年 6月 20日出生，汉

族，中共党员，法学硕士研究生。
2008年10月份，通过公务员考试进
入中牟法院，先后在办公室、狼城
岗法庭、民二庭工作，现任中牟县
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

推选理由：杨景慧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一直默默工作，不求索
取，只求奉献，是名副其实的老黄
牛法官。他重百姓，切实为百姓考
虑，注重人文关怀，能调解即调
解。考虑到当事人来一趟不容易，
经常主动加班，即便错过饭点也要
坚持把庭开完；他轻个人，时常周
末没时间陪孩子，却是孩子来法院
陪自己加班，就连生日当天仍坚持
加班到晚上10点。

作为一名法官，杨景慧作风严
谨，勤俭清廉，坚持不吃当事人一
餐饭。家中经济条件较差，他很少
买衣服打扮自己，钱都用来买法律
书籍充实自己。因为经常加班到
深夜以致错过班车，他就步行十几
里路回家。

杨景慧的人生理想，就是通过
自己所审理的每一起案件，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
感受到公平正义，用实际行动，见
证自己“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做一

名人民满意的法官”的人生誓言。
成绩：2009年4月，杨景慧被评

为“中牟县政法工作先进个人”。
2012 年，在中牟县法院开展的“清
理积案专项活动”中，他取得全院
第一名的好成绩。2013年、2014年
审结案件共计 502 件，连续两年取
得中牟县法院全院第一名。先后
被郑州中院授予“个人三等功”，被
郑州市委政法委、郑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授予郑州市“十佳人
民法官”。

杨晓娜
女，1974年出生，法学博士，

历任平顶山市检察院检委会秘
书，荥阳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
检察长，现任航空港区检察院刑
检科科长。

推选理由：自 2013 年 11 月
调任航空港实验区检察院以来，
杨晓娜发现涉及富士康的案件
占到受理案件总数的 33%。杨
晓娜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的工作要求，主动与富士康法务
部门沟通，多次在富士康厂区举
办公开庭以案释法。

去年该院办理了一起故意
伤害案，本是一场邻里纠纷，被
告人将受害老太太推倒在地后
导致其全身多处骨折，公安提请
批捕后，被告人拒不认罪赔偿，
导致两家均要上访。杨晓娜主
动联系办事处村组干部积极做
双方工作，多次亲自上门调解，
还解决了老太太的低保问题，最
终被告人被教育感化，得到了被
害人的谅解。

针对青少年犯罪率不断上
升的情况，杨晓娜牵头在龙王办
事处成立了全区首个青少年法
制教育基地，为辖区 6所中学派
驻了法制副校长。

成绩：2014 年 7 月 19 日，在

富士康厂区内举行公开庭，杨晓
娜出庭公诉富士康员工郭某某、
杨某某职务侵占案，富士康集团
数千名员工参加旁听。该案获
评郑州市十大优秀案件，《检察
日报》等国家级媒体对该案进行
深度研究报道。

2015 年 5~6 月份，杨晓娜 3
次走进富士康对不同层次、不同
岗位上千名管理人员进行法制
教育讲座。随后她以此为题开
展调研写成论文，积极为实验区
发展和刑事检察工作开展建言
献策，该论文2014年被郑州市委
评为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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